
美术学院本科生部分奖学金评比办法（试行）

（2020 年 9 月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评选依据

为鼓励我院学生全面发展，同时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院

本科生的教育管理，依据校奖学金、荣誉称号评选办法的文

件精神，结合美术学院实际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评选对象

符合相关奖项评选条件的美术学院全日制本科学生。

第三条 适用奖、

该办法适用于国家奖学金、省政府奖学金、经亨颐奖学

金、马云卓越师范奖学金、叶圣陶奖学金、海亮奖学金、REACH

励志奖学金、福慧奖学金等奖学金。

第二章 评选细则

第四条 评选方式

（一）评选方式为加分制，基础分为 50 分，围绕德育、

智育、体育、美育、群育等五个模块，共分为思想品德、学

业水平、科研竞赛、实践服务、文体活动、现场答辩等六项

内容进行加分。

（二）目前，国家奖学金、经亨颐奖学金、马云卓越师

范奖学金、海亮奖学金、叶圣陶奖学金、福慧达利奖学金、

江亮优秀学生奖学金等，需参加现场答辩。

（三）总分=50+思想品德+学业水平+科研竞赛+实践服

务+文体活动+现场答辩，总分高者，优先推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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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加分细则

2020 美术学院本科生部分奖学金评比加分细则
加

分

类

加分项 加分等级
加分

值
备注

思

想

品

德

个人/集体

荣誉

国家级 18
1.此类项目仅就高加 3 项，同一种（类）

荣誉就高加分，校、院级限加 2 项；

2.个人荣誉含三好学生、优秀党员、优

秀学生干部、优秀共青团干部、优秀共

青团员、优秀志愿者、优秀社团负责人，

及各类评先进，服兵役期间获得表彰等

称号；

3.集体类荣誉（包括文明班级、优良学

风班级、五四红旗团支部等班团集体荣

誉，文明寝室、特色寝室等寝室集体荣

誉），班长、团支书、寝室长等负责人

加满，其余成员减半加分；

4.十佳类视为高一等级加分；

5.不包含奖学金荣誉。

省部级 12

市厅级 6

校级 3

院级 1

学

业

水

平

1.知识水平

本人当学期（学年）

平均学分绩点÷班

级当学期（学年）最

高平均学分绩点×

100

取十

位数

或个

位数

1.优先采用班级排名；

2.学期、学年、大学期间，以评奖时间

范围界定；

3.第一名取十位数，90 以上取个位数，

比如：100 加 10 分；97 加 7 分；80 以

上取再降一位数，如 90 加 0.9 分,85 加

0.85 分。

4.保留小数点后 2 位，四舍五入。

2.奖学金

国家级 9
1.最高奖项为相应级别最高分，二等奖、

三等奖依次递减最高奖项的三分之一；

2.仅适用于经亨颐奖学金、马云卓越师

范奖等考察大学在读期间表现情况的综

合类奖学金、荣誉称号；

3.国家励志奖学金及其他外设奖学金视

为校级最高奖；

4.可累加。

省级 6

校级 3

3.访学
第二校园经历（交换

生、出国访学）
3

1.仅限一项；

2.仅适用于经亨颐奖学金、十佳大学生、

马云卓越师范奖等综合类奖学金。

1.论文

一级以上 18
1.此类项目仅就高加 3 项，普通等级限

加 2 项；

2.期刊定级参看《杭州师范大学人文社

会期刊定级标准 2015 版》；

3.普通期刊需有 CN 刊号，国家新闻出版

二级 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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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

研

竞

赛

网可查；

4.同一类型项目、同一作品或同一篇论

文，如有多次获奖、发表，只计最高分

一次（本条适用任何加分项目）；

5.发表论文、作品作者第一署名单位须

为杭州师范大学；

6.作品发表不满一版的加分减半。

普通 3

2.学科竞赛

国家级最高奖 18
1.此类项目仅就高加 3 项，校级限加 2

项；

2.合作成果排名记分原则为按获奖证书

（或作者排序）排名顺序，二人合作成

果：排名第一*100%，排名第二*60%；三

人以上合作成果：排名 1*100%；排名

2*80%；排名 3*60%；排名 4-6*50%，排

名 7-10*30%加分，排名 10 以上*10%；

（本条适用任何加分项目）

3.科研、竞赛成果取得的时间必须是在

评奖学年内（本条适用任何加分项目）；

4.竞赛项目参见《2016 年度杭州师范大

学学科竞赛项目一览表》，二类竞赛、

三类竞赛分别乘以加分值的 1/2、1/3；

5.师范生类奖学金，师范生类竞赛加分

*1.5；

6.包含“星光杯”、“希望杯”等创新

创业竞赛，及思政论文竞赛。

国家级二等奖（省部

级特等奖）
15

国家级三等奖（省部

级一等奖）
12

国家级优秀奖（省部

级二等奖）
9

省部级三等奖（校级

最高奖）
6

省部级优秀奖（校级

二等奖）
3

校级三等奖 2

校级优秀奖 1

3.展览类

入选国家级 A 类展

览
18

1.此类项目仅就高加 3 项，校级限加 2

项；

2.专业展览定级参看《杭师大美院本科

生专业常设展览定级（试行）》；

3.同一作品多次入展，就高加分；

4.校、院级包含杭州师范大学、杭师大

美术学院主办的展览，如“新篁杯”；

5.不能确定级别的加分项，由学院评奖

评优小组研究决定。（本条适用任何加

分项目）

入选国家级 B 类展

览或省级专业展览

获奖

15

入选省部级 A 类展

览或省部级 B 类展

览获奖

12

入选省部级 B 类展

览或厅级展览获奖
9

入选市厅级展览或

获校、院级展览最高

奖

6

获校、院级展览二等

奖
3

获校、院级展览三等

奖
2

入选校、院级展览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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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科研立项

国家级大学生创新

创业训练计划结项
9 1.上限 3 项；

2.未结项不加分；

3.合作成果加分标准同上。
“省新苗”结项 5

“本创”、“资助育

人”结项
3

5.专利

发明专利 9
1.上限 2 项；

2.合作成果加分标准同上。

外观、实用新型专利 3
1.上限 2 项；

2.合作成果加分标准同上。

实

践

服

务

1.暑期/寒

假社会实践

团队或个人

获先进、最

美等荣誉、

称号或奖项

国家级 15
1.特指党团、教育系统评奖，此类项目

仅就高加 2 项，校级限加 1项；

2.最高奖加满分，次级奖项依次递减最

高奖项的三分之一，最低 0.5；

3.团队集体获奖，团队负责人可加满，

团队核心成员（分组负责人）*1/2，其

他成员*1/4；

4.不与上文荣誉称号重复加分。

省部级 12

市厅级 6

校、院级 3

2.创业
自主创业（工商局注

册登记公司）
5

1.注册个体工商户减半加分；

2.法人加满分，其他成员减半加分（须

提供入股证明）；

3.注册需满 6 个月。

文

体

活

动

体育比赛、

文艺比赛、

项目评比

（包括学

校、学院组

织的各类评

比活动）

国家级最高奖 15

1.此类项目仅就高加 2 项，校级限加 1

项；

2.指由教育主管部门或相关权威部门组

织的文体比赛；

3.次级奖项依次递减最高奖的三分之

一，最低 0.5；

4.获奖结果为名次的，前 3 名参照一等

奖，4-6 名参照二等奖，7-8 名参照三等

奖；（同上）

6.代表学院参加重大活动或项目评比，

取得优异成绩，为学院带来良好声誉。

省部级最高奖 12

市厅级最高奖 6

校、院级最高奖 3

现

场

答

辩

答辩表现 优、良、合格

评委

打分

区间

为

1-10

分，取

平均

值

1.答辩评审小组（5-8 人）由院领导、专

任教师、辅导员、班主任、学生代表组

成；

2.申请人就所申请奖项，进行 5-8 分钟

陈述并现场回答评委提问；

3.评审团根据申请人的表现，进行打分；

4.分数统计应去掉一个最高分、一个最

低分，取平均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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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测评程序

第六条 评选流程

第四章 附 则

第七条 本办法从 2020 年 9 月正式试行，此后开展的

本科生部分奖学金评比皆参照此办法。

第八条 难以确定的成果类型和级别，难以确定的奖惩

项目和档次等问题，由学院综合测评领导小组讨论决定。所

有加分情况都需本人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佐证。

佐证材料如下：

相关荣誉、获奖、证书、证明等原件、复印件；网站公

示页打印；报纸、刊物原件、复印件；等等。

第九条 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执行，解释权归美术学院

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所有。

个人申请：

提交申请材料；

团委办公室：

资格审核，分数核算；

学院奖学金评审委员会：

审定名单，接受申诉。
学工办：

组织答辩，公示材料、拟

定初选名单；


